
张店区2022年第4季度培训、鉴定补贴公示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淄博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淄

财社〔2019〕22 号）的文件规定，现将 2022 年第 4 季度发放的

培训补贴、鉴定补贴进行公示。

审核结果公示时间：2023年3月21日至3月27日。如有情况需

要反映的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（可传真）形式实名向张店区公共

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反映，非实名反映的问题，不予受理。

监督举报电话：0533-2286787；2180787（传真）

附件：2022年4季度培训、鉴定补贴明细表

张店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http://sdzb.lss.gov.cn/modules/sdzblss/upload/File/2015-06/20150623144828.xls


2023年3月21日


